九十九年彰化縣經典會考－考生、家長注意事項

活動開始：08.15       祭祀獻供、考生報到
會考時間：08:30-10:30 依順序先後進入考場 (逾時不候)
個人組狀元授獎時間: 10:40開始（過狀元門﹑走狀元橋﹑戴狀元帽﹑敲狀元鑼）
縣長點榜（五科以上）﹑團體敬拜至聖先師及個人特別獎授獎11：20開始
一、請於准考證填上考生基本資料。
填上會考科目，並圈選會考之等次，例：三字經     eq \o\ac(○,初)   eq \o\ac(○,中)   eq \o\ac(○,高) 

往年已通過初等者，只需圈選中、高之等次，例：中庸   eq \o\ac(○,中)   eq \o\ac(○,高)
二、護照請自行貼照片，並填寫個人資料，於會考當日至服務台蓋鋼印。
三、持舊護照之考生，若護照未有會考之科目，請於當日至服務台蓋欲參加會考之科目章。
四、會考時請把 准考證與護照 交給評審老師核章。

五、會考區除了考生外，家長請勿入內，並請務必保持肅靜，保持默語，以維護會場安寧。

六、每位考生務必於背誦完畢後將准考證交回獎狀書寫組，以統計績優學校之積分，並領取紀念品。

七、狀元合格者，請帶護照到獎狀書寫組領取狀元獎狀、狀元帽。

八、累計通過15項以上考生請先至服務台查核，領取獎別牌交大會司儀，
並於11:10參加點榜﹑祭禮及頒獎典禮。

九、所有取得狀元資格之考生，請11:10於司令台前(戴狀元帽)集合，參加由長官帶領的團體敬拜至聖先師---孔子之祭禮。
十、此次會考著重中國優良傳統之發揚，考生若經查舉有代考或冒領情事者，將予沒收護照及暫停參考資格三年。

十一、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請共同配合考場各公共設施之整潔維護，勿食用口香糖以維護會場環境清潔，落實兒童讀經的真實意義。

十二、報考新拆段科目或96年前曾通過但未登記者，請持護照到服務台登記。（唐詩三百首、詩經、易經、詩歌詞曲選分上、中、下。莊子分上、下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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